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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公司冒用业主签名
更改小区规划

“征求意见书上的签名不是我签的”

房产公司：确实没做到让业主全部本人签名，但有业主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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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手头攥着
一份有他签名同意的
调整小区规划征求意
见书，但他说那个签
名不是他签的。

徐先生记得很清
楚，自2013年购买了
北仑梅山美的蝴蝶海
二期一幢联排别墅
后，他从未看到过这
样一份征求意见书，
签名更加无从说起。

这份征求意见书
上写着，为了“提升小
区档次……把物业管
理用房调整为商业服
务 用 房 及 商 业 会
所”。徐先生对比了
调整前后两份设计
图，发现牵涉改动面
积700多平方米。

那么，是谁冒用
业主签名，制造了业
主授权的征求意见
书？这一举动是否能
给房产公司带来利
益？规划部门修改建
设规划需要哪些程
序？近日，记者就徐
先生反映的这一问
题，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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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初，美的蝴蝶海小区的出入口开始增建店面房，大门门
幅缩小近半，给车辆进出带来了不便。直到后来在宁波市规划局梅
山分局看到有“自己”签名的调整小区规划征求意见书，徐先生才知
道，增建的店面房是物业经营用房，而小区原本规划的物业用房有
一部分性质已然改变。

目前，已有20多名美的蝴蝶海小区的业主去市规划局梅山分局
请求调阅资料，确认20多份签名均系冒签。

记者在徐先生手中看到了这份“物业配套用房调整为商业会所
的征求意见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2日。为什么业主直到4年
后才提出异议呢？

徐先生解释，他在2013年年中购入梅山美的蝴蝶海小区二期的
一套房子，但因不急着住，就没装修，也不常来。今年9月初，突然有
人告诉他，美的房产公司在冒用业主签名修改小区规划图。

对比修改前后的规划图可见，美的蝴蝶海二期大门旁出现几幢
原不存在的店面房建筑，使小区主要出入口的门幅缩小。“这道门是
二期、三期业主共用的主出入口，大门西侧为地下车库出口，交通位
置非常重要。这道门一缩小，肯定会影响我们开车出入。”徐先生告
诉记者。

而原来规划面积1700多平方米的物业经营用房，变更后的面积只
有1000多平方米。新增建筑显然是在为这减少的700平方米“找补”。

根据征求意见书的说法，房产公司变更物业用房设计是为业主
利益考虑，“考虑到我司梅山岛项目一期建成交楼时周边配套仍未
启动，将给入住后的业主生活上造成较大的不便，为逐渐完善小区
生活配套设施并提升小区档次，我司已向规划部门申请将一期的1#
楼物业配套用房调整为高档商业会所。”

征求意见书承诺，改造后的商业服务用房和商业会所，“在招商
时，以不影响小区居住环境为前提，选择运营环境安静整洁且能为
小区业主提供日常便利的商业类别（如咖啡厅、茶道及小型超市
等）。原物业用房置换到同地块三期东西两侧高层住宅的首层位置
（记者注：即二期大门边动工的位置）。”

记者走访现场看到，“商业会所”目前用作售楼处，二期大门旁
增建的经营用房则已在业主的强烈要求下停工。

根据《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
属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不得分割、转让和抵押，未经业主
大会同意，不得擅自改变使用用途。

而据徐先生反映，2013年年底，在小区业主大会尚未成立的情况
下，梅山美的房产公司提交给规划部门的145份所谓“征求意见书”，
上面均有“单元号”和“业主签名”（其中一期96份，二期49份）。而20
多名前去规划部门调取资料的业主，均确认自己的签名为冒签。

徐先生觉得，房产公司变更物业用房规划在指定程序内并非不
可行，可是，冒签业主名字获得变更规划许可的做法未免让人生疑。

部分物业用房变更为“商业会所”

昨天，记者来到宁波市规划局梅山分局，一名
邓姓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整个过程，他认为规
划部门的操作是符合程序的。

“梅山美的房产公司在2013年年底向我们提
交了申请，希望调整物业配套用房为商业会所。
我们收到他们拿来的145份征求意见书，然后按
照程序，于2013年12月14日至12月23日，将调
整批前公示在小区门口张贴了10天。”邓姓工作
人员说，“这些征求意见书不是我们要求房产公司
提供的。一般情况下，只要房产公司提出申请，我
们公示没有问题，就可以进入审批流程。”

公示期间，宁波市规划局梅山分局未收到利
害关系人意见，也无人反对或要求听证。于是，他
们在官网公开公示结果无误后，于2014年4月2
日、2014年5月28日分别取得了北仑房管处和北
仑交警大队的审核同意书，并在2014年6月同意
了调整后的总设计图。

“当然，哪怕是过了申请期，业主有意见也可
以向我们反映。”对所有前来查看签名原件的业
主，市规划局梅山分局都积极配合，提供了复印
件，敲上“经核对与原件一致”的印章。但这并不
能作为司法依据。

工作人员说：“如果业主觉得自己的利益被侵
犯，要撤销行政许可的话，首先要对伪造签名书做
司法鉴定。另外，虽然变更后的物业管理用房和
物业经营用房面积变了，但总体仍符合《宁波市住
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总建筑面积千分之三为物
业管理办公用房，千分之四为物业管理经营用房’
的规定。我们同意变更本身没有问题。”

美的地产浙江区域客服品质部现任负责人杨
经理昨天也接受了记者采访。

“这一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也在跟客户积极沟
通。”杨经理说，当下，距离变更物业配套用房属性
已过去三四年，“当时美的在梅山还是个项目公
司，后来从城市公司发展到区域公司，主管人员和
业务员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自从有业主跟他们反映利益受损后，杨经理
就跟当时的责任团队取得了联系。“这确实是公司
统一组织的行为，说是跟业主都联系过。但是大家
都知道，梅山位置比较远，有些业主自己去签名，有
些业主委托他人签名，情况复杂，现在难以一一复
核，也很难查证。并且时间久了，不排除过去的业
务员联系不上，或业主记忆混淆的情况。”

针对有业主提出的物业经营用房改建在大门
边影响出入的问题，美的房产公司已拟好优化提
升方案，如人车分流改造、绿化升级等，正在征求
业主意见。至于因改动而减少的700多平方米物
业经营用房面积，这部分所得收益确实应归全体
业主所有，房产公司已提出针对性的补偿方案。

“有一些业主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向我们索赔几十
万元，这个我们是不可能同意的。”杨经理说。

对于有人怀疑房产公司“大动干戈”改变物业
用房属性，是否为获得更大利益的问题，杨经理未
正面回答，但他表示：“美的蝴蝶海在梅山是一个
分期建设的大规模项目，在物业配套用房的设置
上有些变更是正常的。”

目前看来，如果业主对“冒签”一事仍有疑虑，
最好的办法就是走笔迹司法鉴定程序。对相关鉴
定结果，记者也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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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大门西侧新增建筑在业主要求下暂时停工。

业主确认冒用签名20多份

规划部门：
更改流程符合程序

房产公司：
三四年前的事，现在难以复核


